
关于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相关业务规则适用的通知

中证协发〔2020〕34 号

各证券公司、各网下投资者：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加强网下投资者自

律管理，在协会注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

牌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的,原则上依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执行，但其他规则或本通知另有要求的除外。现将有关规

则适用及工作要求说明如下：

一、已开通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交易权限并在协会完成注册，且已在协会

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中填写带有全国股转系统账户标识证券账户（用于参与网下

询价和申购）的配售对象，可参与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具体注册要求、注册流程适用《细

则》。

二、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网下

询价和申购业务的，应按照《细则》要求，深入分析发行人信息，在充分研究的

基础上理性报价、合规申购，不得存在以下情形，但其他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除

外：

（一）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二）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三）同一配售对象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四）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五）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六）委托他人报价；

（七）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八）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九）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十）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

价；

（十一）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十二）不符合配售资格；

（十三）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十四）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十五）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及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配售对象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上述违规情形一次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

单六个月；出现上述违规情形两次（含）以上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全国股转系统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黑名单期间不得参与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四、主承销商发现网下投资者在参与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中存在违规情形的，应于发现违规情形后三个工

作日内将违规信息及投资者相关情况说明（如有）报送协会。

五、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网下

询价和申购业务的，不适用《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特此通知。

中国证券业协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